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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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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填海造地在解决海岸带地区发展空间短缺问题的同时，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如何

控制大规模填海造地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构建了估算海湾最大可允许填海造地面积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填海造地的各种

收益和成本，包括环境和生态成本被系统性地量化并嵌入到框架和模型之中。模型的估算结果可以为实施控制填海造地的约

束机制提供科技支撑。利用建立的框架和模型对厦门西海域模拟的结果显示: 当贴现率为 4．5%时，厦门西海域最大可允许填

海面积是 89．44 hm2，其面积至少应该保持在 44．52 km2 ; 即便是使用 8%的高贴现率，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也只占规划填海面积

的 35．83%; 如果采用更加重视环境与生态效益的低贴现率 2%，则厦门西海域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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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creating useful space for agriculture，industry，and urban development，coastal reclamation damages
considerably the marine ecosystems which human-kind depends on． How to control the large-scale coastal reclamation is a
great challenge in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odel to estimate the Total Allowable Area for
Coastal Ｒeclamation ( TAACＲ )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oastal reclamation restriction
mechanism． Various benefits and costs，including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coastal reclamation，are
systematically quantified in the framework． Model simulations are developed using data from West Sea of Xiam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ACＲ in West Sea is 89．44 hm2 at a discount rate of 4．5%． Area of West Sea must be maintained at a
minimum of 44．52 km2 so that the social well-being can be maximized． Under low discount rate，2%，the TAACＲ is zero．
Even with high discount rate，8%，the optimal reclamation area is 157．97 hm2，about 35．83% of the total plann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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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高生物生产力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海岸带

地区一直是人类活动的中心［1］。世界大约 40%的人

口、一半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集中在仅占陆地总面

积 10%的海岸带地区［2］。所有高人口密度的海岸带

地区都面临着发展“空间赤字”问题，填海造地成为

海岸带地区人们解决土地短缺问题的共同方式。在

岛屿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非岛国家如荷兰、

德国、美国等均可观察到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3］。

填海造地意味着创造了更多的农业、工业和城市发

展用地，然而这通常是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海洋

转变成陆地使得海洋和海岸带地区的自然属性发生

永久性改变，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与海

岸带生态系统［4-10］。

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已经使

我国约 1．34 万 km2滩涂和浅海成为农业、盐场、海洋

养殖、工业和城镇发展用地［11］。这导致近 50%的滨

海湿地和 73%的红树林丧失，进而引起水生生物栖

息地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海岸带地区生产力下

降，威胁到海岸带地区可持续发展［12-13］。

我国目前相关控制填海造地的法律法规的实施

效果都不是很理想。200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33 条规定的海域有偿制度为

控制填海造地提供了经济刺激手段。但现有的填海

造地海域使用金标准偏低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14］;

而第 35 条和 36 条关于用海项目海域使用金减免条

款限制了经济刺激手段控制政府所实施的大型填海

造地项目的功能; 第 18 条规定的大型用海项目中央

政府审批制度要求面积超过 50 公顷填海项目必须

得到国务院批准。在实践中，大型填海造地项目的

开发者往往把整个大项目分成若干个小项目来规避

中央政府审批制度。1982 年颁布( 1999 年修订) 的

《中华人民共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43 条和 47 条规

定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填海造地项

目必须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EIA) 。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往往只考虑单一项目的环境影响而没有考虑

到所有相关项目的累积环境影响。单一项目对环境

影响往往比较小因而容易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查。

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填海造地项目都源于地方

政府的发展规划。所以尽管中央政府再三要求严格

限制填海造地，沿海省市仍然提出了大量的填海造

地计划。

随着新一轮的沿海发展战略的开展①，到 2020
年我国还有 5780 km2 填海造地需求，这无疑将对海

洋与海岸带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15］。因此急需

探索控制填海造地的有效途径，以协调填海造地需

求和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保护的关系。其中的一种

解决方案是建立类似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的填海造地

“红线制度”［15］。填海造地红线制度意味着在充分

考虑填海造地的多重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确定每

一个具体海湾必须保留的最小海域面积②。并以法

律法规的形式将这一最小必须保留的海域面积确定

下来。任何试图突破所设定的临界值的个人和单

位，包括政府，必须首先修改法律。而修改法律这个

既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可以有效地控制大规模填海

造地。
在海湾要实施填海造地红线制度，关键是在权

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估算出该海湾最

大可允许的填海造地的面积。论文第二部分构建了

估算最大可允许的填海面积的分析框架和模型; 第

三部分应用建立的方法和模型对厦门西海域最大可

允许填海面积进行了研究; 结论和讨论包括在论文

的第四部分。

1 研究方法和模型

1．1 基本模型

理论上，估算最大可允许的填海造地的面积的

基本思路是直观的。填海造地所形成的土地可用于

工农业生产以及城市发展。这些可以促进社会福利

的改善，增加社会收益。同时，填海造地涉及到一系

列成本，包括环境成本，使得社会福利的减少。从整

个社会角度来看，填海造地规划者的目标是通过选

取最优的填海造地位置和面积来最大化社会净收益

( 总收益扣除总成本) 。
社会净收益最大化问题可用以下非线性规划模

型来描述:

Max． NB =∑
n

i = 1
［pi × f( xi ) － c( xi) ］－∑

n

i = 1
∑
m

k = 1
Ck( xi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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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海湾环境比开放海域的环境更加脆弱，所以本论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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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hi( xi ) ≤ himax ( 2)

式中，NB 表示海岸围海造地的净效益; i ( = 1，2，

3，…，n) 代表填海位置; pi代表位置 i 填海形成的土

地上生产的产品的价格; f( xi ) 是位置 i 填海形成的

土地的生产函数; c( xi ) 是位置 i 填海形成的土地生

产的成本函数; k = ( 1，2，3，…，m) 代表填海造地成

本项; Ck( xi ) 表示位置 i 填海第 k 种成本的成本函

数; 函数 hi是位置 i 填海的约束条件，如填海规模约

束、关键生境 面 积 不 减 少 等。它 是 关 于 x 的 线 性

函数。
以上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最优解，x*i ( 在位置 i 的

填海 面 积) ，必 须 满 足 Kuhn-Tucker 条 件。但 是，

Kuhn-Tucker 条件是潜在最优解的必要条件，而不是

全局最优解的充分条件。根据微观经济学一般理

论，填海造地总成本函数以及所有单项成本函数为

拟凸函数，填海造地收益函数为凹函数。这样目标

函数是拟凹的。因此，拉格朗日量 Hessian 矩阵是半

负定的，即存在唯一最大解。
方 程 ( 3 ) —( 6 ) 列 出 了 所 需 的 Kuhn-Tucker

条件。

pi ×
f( x*i )

xi

－
c( x*i )

xi

－∑
m

k = 1

Ck( x*i )

xi

－

λ i

h( x*i )

xi

= 0

( 3)

hi( x
*
i ) ≤ himax ( 4)

λ ihi( x
*
i ) = 0 ( 5)

λ i ≥ 0 ( = 0 若 hi( x
*
i ) ＜ himax) ( 6)

方程( 3) 中是最优性条件，方程( 4) 是可行性条

件，方程( 5) 是松驰互补条件，方程( 6) 是非负条件。
λ i是拉格朗日因子，在经济学理论上被认为代表影

子价格。
1．2 填海造地收益

在位置 i，填海造地的收益体现在方程( 1) 的［pi

× f( xi ) － c( xi) ］项中。它是填海形成土地上生产的

产品的价值与将土地转化为产品的成本之差。在自

然资源经济学中，这一差额是土地的租金或者土地

的价格［16］。考虑到填海形成土地占现有土地总量

的比重较小，可以合理假定填海形成土地的供给将

不会影响现有土地的市场价格。因此填海形成土地

的收益可以用相邻的、同类型的土地的市场价格来

代表。
如上所述，填海土地能够有不同的用途。不同

用途的土地价格是不同的。而且，不同区域的土地

价格变化是显著的。如果知道填海形成土地各种用

途的权重，位置 i 填海形成土地价格可用方程( 7) 来

进行计算:

Pi =∑
j = J

j = 1
Pij × sij ( 7)

式中，j= ( 1，2，3，…，J) 表示土地利用方式; i = ( 1，

2，3，…，n) 代表填海位置; Pij表示在位置 i 中 j 使用

方式的土地价格; sij位置 i 填海形成土地 j 使用方式

的权重。
1．3 填海造地成本

填海造地的成本可以分为 4 个部分: ( 1) 工程成

本; ( 2) 生态系统损害成本; ( 3) 填海导致泥沙淤积

产生的成本; ( 4) 填海导致周边海域海洋环境容量下

降而产生的成本。工程成本是指将被填海域变成可

以马上使用的土地而发生的成本，可通过现场调查

或者工程分析来估算。
海岸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各种服务，比如提

供食物和材料，营养物的存储和循环，净化内陆淡水

系统的污染物，保护海岸线免遭侵蚀和风暴潮破坏，

调节全球水文和气候，以及容纳和吸收废弃物等。
填海造地将导致被填海域提供这些服务能力的消

失，并对相邻海域及海岸生态系统提供上述服务的

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估算填海造地对生态系统服务

损害时，必须对海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
填海造地将改变海湾水动力条件，降低海湾纳

潮量，从而将导致航道泥沙淤积的增加，增加清淤成

本。清淤成本可以用来估算填海造地导致淤积而产

生的成本。海湾纳潮量减少将降低海湾水体吸收、
稀释、溶解污染物的能力。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提高

治理这些污染的能力。增加的污染处理成本可以用

以估算因填海造地引起的环境容量下降而产生的

成本。
1．4 收益和成本的年价值

在中国，土地价格反映了法律规定的土地最高

使用年限的现值。例如，法律规定商业、住宅和工业

用地的最高使用年限分别为 40、70a 和 50a。其他的

估算，例如生态系统损害成本，通常以年金形式表

示。为了能够比较，论文分别估算了与填海造地有

关的收益和成本的年价值。一次性收益( 如土地价

867 生 态 学 报 3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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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和成本使用以下公式转化成年价值。

A = S
( 1 + r) nr

( 1 + r) n － 1
( 8)

式中，A 是收益或成本的年价值; S 是相关的一次性

收益和成本的现值; r 是贴现率; n 是年限。
一次性发生的填海造地的工程成本( CENG ) 在未

来几乎无限期时期里将带来收益。相当于公式( 8)

中的 n 趋向于无穷大。所以填海造地工程成本的年

价值( CENGA ) 计算公式为:

CENGA = CENG × r ( 9)

2 案例研究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南，台湾海峡西岸。作为

海岸带城市，厦门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福利的改

善依赖海洋提供的资源、产品和服务。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的大规模填海造地使厦门 125．74 km2的海域

变成陆地( 截止到 2005 年) 。填海造地导致 90%天

然红树林消失，多种生物资源的自然栖息地遭到破

坏或改变。填海造地与其他人类活动一起，使得海

洋环境质量恶化、水体富营养化和相应的赤潮增加、
渔业资源及其他海洋物种下降，以及航道淤积等。
严重威胁到厦门的可持续发展。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经济快速发展、人口

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空间短缺问题，

有关部门仍然提出了 20km2 的填海计划，其中西海

域的 7 个规划填海区( 从 WS1 到 WS7) 规划填海面

积 4．41 km2( 见图 1，表 1 第 2 列) 。西海域位于厦门

城市的核心部位，长期以来是厦门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心。大规模填海造地已经使海域面积从 108km2

缩小到 45．41km2，纳潮面积减少了 58%［17］。厦门迫

切需要研究海湾最大可允许填海造地面积及其位

置，在此基础上，寻找有效途径确保各海域最小需要

维持的面积，以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恢复力。

图 1 厦门西海域、同安湾填海规划区域和面积

Fig． 1 location and area of planned reclamation in West Sea

and Tongan Bay of Xiamen

图中阴影区为围海规划区，数字为规划填海面积( km2 )

本部分利用建立的模型对厦门西海域最大可允

许的填海面积及其位置进行了估算。论文以 20a 长

期政府债券利率 4．5%作为基准社会贴现率［18-19］。
2．1 填海土地的收益函数

根据规划，厦门西海域填海形成的土地主要是

用于商业、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建立填海土

地的收益函数，本研究调查了与规划填海区域相邻

的商业和工业用地的价格( 表 1) 。填海形成的土地

用于商业和工业的比例见表 1。根据调查得到的数

据和公式( 7) 、( 8) ，计算得到各规划的填海区形成

土地的加权平均年价格 PA
i ( 表 1) 。从而填海造地的

收益函数为:

Bi( xi ) = PA
i xi ( 10)

表 1 土地价格和填海造地收益

Table 1 Ｒevenue of reclaimed land

区域
Location

面积 Area①

/hm2

不同使用的比例
Share of different uses②

商业 Commercial 工业 Industrial

土地价格
Price of land③ / ( 元 /m2 )

商业 Commercial 工业 Industrial

平均加权价格
Weighted average price

( Pi ) / ( 元 /m2年)

WS1 48 0．2 0．8 2950 250 37．95
WS2 147 0．35 0．65 2950 250 56．92
WS3 22 0．45 0．55 2950 250 69．57
WS4 44 0．4 0．6 2950 250 63．25
WS5 114 0．35 0．65 2950 250 56．92
WS6 39 0．4 0．6 2950 250 63．25
WS7 27 0．75 0．25 4150 700 155．66

数据来源: ①，② 厦门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③ 厦门市国土与房地产管理局和实地调查( 用于基础设施的土地价格

同工业用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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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填海土地的成本函数

( 1) 工程成本

根据关于厦门市填海项目的研究［20-21］，填海造

地的工程成本为 660 元 /m2。利用公式( 9) ，计算得

到工程成本的年价值为 29．7 元 / m2。因此工程造价

的成本函数 CENGA
i ( xi ) 是:

CENGA
i ( xi ) = 29．7xi ( 11)

( 2) 生态系统损害成本

关于厦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海洋生态损

害评估的研究较多［22-24］，但是具体到每个海域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尚少。厦门大学海洋与海岸

带发展研究院［25］对厦门各海域的生态系统进行了

识别，并对每一个海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

评估( 表 2) 。填海造地破坏了被填海域提供的所有

这些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失是填海造地导

致海岸带生态系统损害的成本。从而海岸带生态系

统损害的成本函数 CED
i ( xi ) 为:

表 2 规划填海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Table 2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of planned reclamation area

区域
Location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ei ) / ( 元·m－2·a－1 )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WS1 9．34
WS2 8．61
WS3 9．46
WS4 9．46
WS5 9．46
WS6 9．46
WS7 9．62

数据来源: 厦门大学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25］

CED
i ( xi ) = eixi ( 12)

其中，ei 是 表 2 第 2 列 所 列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值。
( 3) 环境容量下降和淤积成本

福建海洋研究所和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 厦门大学) ［26］建立了厦门湾的水动力、泥沙沉积

物以及水质模型。利用这一模型可以模拟各种填海

造地方案及其组合造成的泥沙淤积和纳潮量的变

化。填海造地方案的组合是根据填海土地需求的先

后顺序以累积叠加的形式设计的( 表 3) 。通过模型

估算得到的不同填海方案下每年航道泥沙淤积量和

每个潮周期①的纳潮量结果见表 3。
厦门航道清淤的平均成本是 29．7 元 /m3②。以

单位成本乘以泥沙淤积量，可得到不同填海方案下

的清淤成本( 表 3) 。不同填海方案下的环境容量的

价值用下列公式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3:

V = 365 × 2 × Δc × v × c ( 13)

式中，△c 是西海域内部和外部 COD 的浓度差( △c
的值是 0． 035mg /L［27］) ; v 是纳潮量; c 是去除 COD
的单位成本( c = 4300 元 / t［28-29］) 。

使用表 3 的成本估算的结果，运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对边际成本函数进行估计。
ΔC
Δx

= a × x + b ( 14)

dCdc

dx
= 0．288x + 2．91 ( Ｒ2 = 0．97) ( 15)

( t= 13．06 P＜0．001) ( 1．71，P＜0．1)

①厦门海域每天有 2 个潮周期
②资料来源: 厦门市港务局

表 3 不同填海方案的清淤成本和环境容量价格价值
Table 3 Dredging cost and value of carrying capacity of different reclamation scenarios

情景
Scenarios

方案
Schemes

填海面积
Ｒeclamation area

/hm2

淤积量
Siltation /m3

清淤成本
Dredging cost

/104元

纳潮量
Tidal volume

/106m3

环境容量价值
Value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104元

1 无填海 0 1528597 4540 416．5 8890．28

2 WS6 39 1534061 4556 414．7 8852．00

3 WS6+WS1 87 1540786 4576 412．5 8804．90

4 WS6+WS1+WS3 109 1543439 4584 411．3 8779．98

5 WS6+WS1+WS3+WS7 136 1546695 4594 409．9 8749．40

6 WS6+WS1+WS3+WS7+WS5 250 1559404 4631 404．1 8625．60

7 WS6+WS1+WS3+WS7+WS5+WS4 294 1563642 4644 402．3 8587．17

8 WS6+WS1+WS3+WS7+WS5+WS4+WS2 441 1578295 4688 396．4 84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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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cc

dx
= 0．839x + 5．995 ( Ｒ2 = 0．99) ( 16)

( t= 31．02 P＜0．001) ( 2．88，P＜0．05)

方程( 14) 是边际成本函数的一般形式。△C 表

示增加的清淤成本或因环境容量下降的增加的清污

成本;△x 代表填海面积的增加。方程( 15) 和( 16)

分别是泥沙淤积边际成本函数和环境容量减少的边

际成本函数。
2．3 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及位置

将前文得到的填海造地收益和成本方程的信息

带入模型( 1) ，并设计 GAMS 程序来求解模型( 1) 的

填海造地净收益最大化问题。其中约束条件方程

( 4) hi max 是每个区域的规划填海面积( 表 1) ①。结

果表明在贴现率为 4．5%时西海域最大可允许填海

面积是 89．44 hm2( 表 4) 。此最优面积占规划的填海

面积的 20．28%。也就是西海域面积必须至少维持

在 44．52 km2 才能达到社会净收益的最大化。这意

味着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现有的填海规划经济效

率是低下的。
最优的填海位置和填海面积如表 4 所示。结果

表明，在 WS1 区 域 填 海 造 地 是 不 可 行 的，WS2 和

WS5 区最大填海面积必须控制在规划填海面积的

8%以下。

表 4 估算结果和敏感性分析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and sensitive analysis

区域
Location

规划面积 /hm2

Planned area
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 Optimal reclamation area /hm2

4．5% 8% 2%
WS1 48 0 0 0．00
WS2 147 8．6 23 0．00
WS3 22 19．07 22 0．00
WS4 44 13．46 31．86 0．00
WS5 114 7．85 22．25 0．00
WS6 39 13．46 31．86 0．00
WS7 27 27 27 0．00
合计 441 89．44 157．97 0．00

①规划的填海区避开了环境敏感区，所以没有关键生境面积约束

为检查不同贴现率下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的变

化，论文分别使用 2%和 8%两个贴现率进行了敏感

性分析。如表 4 的第 4 列和第 5 列所示，分析结果

对贴现率非常敏感。在 2%的低贴现率下，最大可允

许填海面积为 0。在 8%的高贴现率下，最大可允许

填海面积是 157．97hm2。由于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

服务分布的时间较长，这些环境效益是下一代以及

下好几代人了利益。使用较低的社会贴现率更能体

现下一代人的利益。所以在制定填海造地规划时应

该采用较低的社会贴现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即

使使用较高的贴现率 8%，最优填海面积也只占规划

面积的 35． 82%。西 海 域 的 面 积 必 须 至 少 维 持 在

43. 83 km2。

3 结论和讨论

填海造地在为农业、工业和城市发展创造有用

空间的同时，永久性改变了海洋和海岸环境的自然

属性，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海洋生态系统。
决策者必需仔细权衡短期利益( 满足土地需求) 与长

期利益( 确保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 二

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估算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及其

位置，可以找到既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又可以维持海岸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恢复力的解决方

案。论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和模型涵盖了填海造地的

多重利益及成本部分。从整个社会角度出发来考虑

社会净福利，在分析框架中同时包含填海造地多种

用途和环境生态效应、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是十分

必要的。
估算结果显示当贴现率为 4．5%，厦门西海域最

大可允许填海面积是 89．44hm2。即便是使用 8%的

高贴现率，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也只占规划填海面

积的 35．83%。如果采用低贴现率 2%，则最大可允

许填海面积是 0。为了保持海岸生态系统为人类提

供各种服务的能力，厦门市应重新审视目前的填海

造地规划，使西海域面积至少 44．52 km2。采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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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贴现率意味着更加重视长期的环境效益和后代

的利益。因此政府决策时要尽可能采用低贴现率。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的缺乏，填海造地的某

些成本，如填海造地对相邻海岸生态系统服务造成

的损害、填海造地导致环境容量减少造成的其他污

染物( 如氮、磷等营养盐) 处理成本增加等，在经验估

计中没有被包括。而海洋营养盐污染是我国近岸海

域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之一。所以估算出来的最大

可允许填海面积是能够填海的最大值。
虽然本研究是以厦门为案例，但是论文提出的

分析框架和模型可适用于其他区域，也适用于不同

规模填海造地方案的评估。最后需注意的是，模型

估算出的最大可允许填海面积，或者最小必须保持

的海域面积，必须通过法律规定下来，使之成为填海

造地红线制度的一部分。这样才能确保填海造地得

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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